
114 學年東港高中七、八年級寒假營隊辦法與簡章 
※本辦法簡章與營隊介紹亦同步公告於學校網站，請導師協助轉知學生。 

一 依據：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

二 參加對象：本校 114 學年度七、八年級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

三 營隊日期與時間:依公告之營隊簡介內容。 

四 收費金額：依營隊簡介所列金額繳交，已包含所有活動費用，營隊期間

無額外收費。 

五 退費規定:依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社團活動實施要點退費方式辦

理。 

六 報名方式： 

1. 本周四 12/4 開始報名，掃描 QR-code 進行報名(或上學校官網，有報

名連結網址)，一律採線上報名，報名日期 12/4(四)-12/9(二)，

12/9(二)表單關閉後不再受理報名。 

2. 各營隊滿 10 人報名才開班，12/10(三)學校網站公告開立營隊與正取

名單。錄取方式依報名時間先後順序錄取，依各營隊額滿人數錄取。 

七 繳費方式：依網路公告名單，12/11(四)由教務處統一發下家長同意書

與繳費單。繳費日期 12/12(五)-12/17(三)放學前，繳費期間請學生至

3F 教務處繳交家長同意書與繳費，兩者繳交完畢即完成報名。繳費期

限內未完成繳費視同放棄報名，名額釋放給候補學生。 

八 候補通知與繳費:12/18(四)起由教務處通知各營隊候補名單開始繳費，

通知候補日期至 12/24(三)截止。候補順序依網路報名順序通知候補。 

九 注意事項: 

1. 請注意各營隊開立之時間，如遇到個人補考、班級打掃及個人因素導

致無法參加營隊，營隊開始後無中途退費。 

2. 參加營隊期間，請穿著學校服裝與運動鞋入校園。 

3. 參加營隊期間，請遵守相關規定，違者依本校獎懲辦法懲處。 

4. 請依照各營隊時間與地點於營隊開始日期自行至指定地點集合。 

十 本辦法由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◎七、八年級寒假營隊報名繳費等相關問題請與教務處聯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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